
 

 证券代码：300316  证券简称：晶盛机电  公告编号：2012-001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公司及本次发行的以下事项和风

险：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

股（A股）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2】125号）同意，本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其

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2,675万股股票于2012年5月11日

起上市交易。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当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

化投资价值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行业风险 

（一）行业波动风险 

本公司是国内技术领先的晶体硅生长设备供应商，产品主要服务

于太阳能光伏产业，部分产品应用于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2008年、

2009年、2010年、2011年1-9月公司产品用于半导体行业的销售收入

分别为0万元、3,521.01万元、2,235.05万元、917.95万元，占各年



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19.39%、5.88%、1.53%。本公司所属的

晶体硅生长设备行业属于太阳能光伏行业的上游行业，其波动幅度较

太阳能光伏行业小，波动期间也较太阳能光伏行业滞后；同时，本公

司的主要客户为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大中型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强，因

此本公司受太阳能光伏行业波动的影响较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经济景气度较高，太阳能光伏产

业作为新兴产业发展速度较快。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期间，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速度减缓，2009年太阳

能光伏企业普遍出现业绩下滑或亏损的现象，进而影响了晶体硅生长

设备的市场需求。本公司200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8,157.29万元，较

2008年的17,621.53万元仅增长3.04%；实现营业利润5,777.50万元，

较2008年的6,986.43万元下降17.30%。 

2009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景气度回升，太阳能光伏产业随之

迅速复苏，太阳能光伏电池的市场需求重新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从

而拉动晶体硅生长设备的市场需求快速增长。2009年下半年以来，公

司订单和生产规模快速增长，2010年实现营业收入37,982.62万元、

营业利润15,481.54万元，较2009年分别增长了109.19%、167.96%。 

受个别国家光伏发电补贴政策调整以及欧洲国家债务危机等因

素的影响，2011年全球太阳能光伏产业出现再次波动。由于行业传导

滞后以及大中型优质客户抗风险能力较强，公司2011年1-9月经营业

绩仍保持快速增长，尚未受到2011年太阳能光伏产业波动的影响，实

现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分别为59,902.10万元、22,805.05万元，分别



达到2010年度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的157.71%、147.30%。 

如果2011年以来的本轮波动导致太阳能光伏产业下游需求持续

低迷或增长速度大幅降低，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将受到不利影响。公司

将加强单晶硅生长炉在半导体行业的销售、加快推出蓝宝石晶体炉、

区熔硅单晶炉产品、加强晶体硅生长炉技术改造升级业务，为公司增

加新的收入来源和利润增长点，从而降低太阳能光伏产业波动对公司

经营业绩带来的影响。 

（二）产业政策及贸易政策风险 

虽然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的相关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光伏发

电成本不断下降，但由于光伏发电现阶段的发电成本和上网电价仍高

于常规能源，太阳能光伏产业对政府的扶持政策仍存在较大的依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美国、日本、西班牙等欧美发达国家政

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为行业的

发展注入了动力。德国、西班牙等传统光伏发电应用大国由于补贴政

策制定、实施较早，补贴比例较高，随着其光伏发电市场和投资环境

的逐步成熟，其补贴比例将有所下调。但调整后的补贴政策仍能使投

资商获得一个长期较为稳定和合理的回报率，以促进并保障行业的理

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其他世界各国都已开始执行或积极

准备出台各种优惠、鼓励政策，这些新兴光伏发电市场需求量的逐步

释放将为全球光伏发电行业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但如果主要光伏发电市场的政府扶持政策发生不利变化，或者对

我国太阳能光伏产品实施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政策，国内太



阳能光伏产业将受到较大影响，进而影响本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 

二、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近年来，全球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迅速，大型太阳能光伏企业普

遍采用规模快速扩张的策略，为晶体硅生长设备行业带来了较多的大

额订单需求。本公司作为行业内技术领先的设备供应商，目标客户主

要定位于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大型知名企业，这些大型客户的快速扩张，

为公司带来了较多的大额订单需求。另一方面，公司设立时间较短，

受到厂区建设和产能扩张的限制，2010年以来产能难以满足订单快速

增长的需求，为提高生产、发货、安装、调试和售后服务等环节的效

率，公司采取了优先满足大客户、大订单需求的销售策略，放弃了部

分中小客户、中小订单。此外，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期间，金融危

机对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的影响较大，客户资金偏紧，为控制销售回

款风险，也促使本公司采取了向抗风险能力强的大客户倾斜的销售策

略。 

上述因素导致公司近三年及一期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额占同期

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分别为97.97%、87.95%、65.77%和56.15%。同

时，由于本公司产品属于专用设备，其需求直接受到下游客户扩张计

划和扩张节奏的影响，单一客户在开始新一轮的大规模设备投资前，

一般需要一定时间消化前一轮扩张的产能，单一客户连年大规模采购

本公司产品的可能性较小，从而使得公司报告期内各期的前五名客户

存在较大的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的客户集中度虽然较高，但前五名客户合计的销售



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且随着公司产能和业务规模的

扩大，单一最大客户的销售占比呈明显下降趋势，公司不存在依赖单

一大客户的情形。从公司目前签订的订单情况看，英利能源（中国）

有限公司、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双鸽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等报告期内的大客户仍不断对公司产

品提出大量的订单需求，也有镇江环太硅科技有限公司、陕西合木实

业有限公司、西安华晶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锋威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等新增大客户，公司的目标客户群保持稳定。同时，随着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公司产能将大幅提升，从而

满足更多客户的需求，客户集中度将逐步趋于下降。 

若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速度减缓，下游光伏企业扩张速度减慢，

可能导致公司产品大额订单减少，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可能会受到一定

的影响。 

三、订单履行风险 

截至2011年9月末，公司拥有的未确认收入的合同订单总额为

139,568万元，已收款金额为59,185.62万元，目前合同发货、安装、

调试、验收、收款履行情况正常，不存在取消合同的情况。其中，已

发货对应的合同金额为84,391万元（占比为60.47%），未发货金额

55,177万元（占比为39.53%）。在未发货的55,177万元订单中，由于

尚未到达交货期，公司正在进行生产的订单金额为5,700万元；由于

客户厂房及配套建设未完成，需在2012年3-4月交货的订单为13,826

万元；由于客户要求进行产品工艺和技术升级，公司尚未完成生产的



订单为26,755万元；其余8,896万元合同由于行业波动客户要求延期

交货，金额占比较小。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备货，根据客户的交货需

求及时完成交货。 

若太阳能光伏行业发生大幅波动或客户经营不善等其他原因，公

司部分客户出现取消订单或不断提出延期交货等不利情形，公司的经

营业绩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四、技术风险 

（一）产品替代或技术替代风险 

太阳能光伏电池按技术种类分为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和薄膜太阳

能电池，与薄膜技术相比，晶体硅技术的光电转换效率高，但成本也

较高。随着多晶硅原材料价格下降及电池制造成本降低，晶体硅太阳

能电池相比薄膜太阳能电池的高成本劣势已逐渐扭转，晶体硅太阳能

电池仍将凭借较高的光电转换效率、较低的衰减率而继续成为太阳能

光伏发电的主流产品。目前太阳能光伏电池产品中晶体硅电池所占的

比例在85%以上。 

若薄膜太阳能电池技术得到显著改进，扭转其转换效率低、自然

衰减率高的劣势，其市场份额将会扩大，从而影响晶体硅太阳能电池

的市场需求，进而会影响本公司的晶体硅生长设备的市场需求。 

此外，风能、核能、生物质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会对太

阳能光伏产业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从而影响本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 



（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和核心技术扩散风险 

本公司自设立以来培养了一批拥有丰富的行业应用经验、深刻掌

握晶体硅生长设备制造和晶体生长工艺技术的核心技术人员，这些核

心技术人员是公司进行持续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基础。公司主要核心技

术人员均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的股权，有利于保持核心技术人员队

伍的稳定性。同时，为不断吸引新的技术人才加盟，增强公司的技术

实力，公司制定了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和职业发展规划，并与主要技

术人员签订了保密协议，对竞业禁止义务和责任等进行了明确约定，

尽可能降低或消除主要技术人员流失及由此带来的技术扩散风险。 

但如果出现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情形，将可能导致公司的核心技

术扩散，从而削弱公司的竞争优势，并可能影响公司的经营发展。 

五、税收优惠政策风险 

（一）所得税优惠政策风险 

根据上虞市国税局虞国税外〔2007〕110 号《外商投资企业和外

国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资格认定的批复》，本公司享

受外商投资企业“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2008 年度

为免税的第二年，2009 年度为减半征收的第一年，税率为 12.5%。2010

年 7 月，经上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虞外经贸资〔2010〕130 号文

批复同意，公司原外方股东将所持有的 25%股权转让给邱敏秀等 14

位中方股东，公司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根据原《外商投

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实际经营

期不满十年的，应当补缴已免征、减征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公司已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补缴了 2007 年度至 2009 年度减免的企业所得税



款 20,216,101.96元，其中 2008 年度和 2009 年度系按照 25%的税率

重新计缴。 

2009年 12 月 7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

国家税务局和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认定本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本

公司享受 15%所得税优惠税率的期限为 2009-2011年，因此，公司 2010

年度和 2011 年 1-9月减按 15%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2007年 9 月 18日，浙江省信息产业厅认定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慧

翔电液为软件企业，根据《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

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5 号）和《关于企业所得

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 号），经杭州市西湖区国税

局杭国税西发[2008]395号文批复，同意慧翔电液享受新办软件企业

“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优惠政策，2006 年、2007 年免征企业所得

税，2008-2010年为减半征收期，适用税率 12.5%。同时，2009年 10

月 12 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和

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认定慧翔电液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 15%所得

税优惠税率期限为 2009-2011 年，因此，慧翔电液 2011 年 1-9 月减

按 15%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本公司和慧翔电液都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储备，

拥有一批优秀的研发人才队伍，具备持续符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办法》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在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

惠政策未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具备享受 15%优惠税率的条件，该

税收优惠政策具有可持续性。 

如果国家或地方有关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或高新技术企业鼓励

政策和税收优惠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其他原因导致本公司或/和

慧翔电液不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本公司或/和慧翔电液



将按照 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从而影响公司盈利。 

（二）增值税优惠政策风险 

2007年9月18日，浙江省信息产业厅认定慧翔电液为软件企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颁布的财税[2000]25 号《关

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公

司享受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收优惠政策，即对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 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

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

税款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

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2011年1月28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发〔2011〕

4 号《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规定，继

续实施软件企业增值税优惠政策。2011 年 10 月 13 日，财政部和国

家税务总局颁发的财税[2011]100号《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

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 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

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慧翔电液继续享受软件产品

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收优惠政策。 

若国家改变对软件企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将可能给慧翔电液及

本公司的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年产 400 台全自动单晶硅生

长炉扩建项目、年产 300 台多晶硅铸锭炉扩建项目、技术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和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都是对现有主营业务的扩展和升级，董

事会已对上述投资项目进行了技术和经济可行性论证，并聘请专业机



构出具了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升

公司产品技术优势和市场竞争力，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增强公

司的盈利能力。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宏观经济变化、下游行

业需求变化、技术替代、无法如期达产等风险因素，存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风险。 

七、人工成本上升的风险 

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人工成本占营业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的比例较低，其中计入营业成本的人工成本占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4.34%、4.76%、4.01%和 4.43%，计入管理费用的人工成本(包含研发

支出)占管理费用的比例分别为 32.42%、30.83%、37.35%和 34.95%，

计入销售费用的人力成本占销售费用的比例分别为 3.52%、2.95%、

3.90%和 13.13%。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单位人工成本分别为 4.05 万

元、5.85 万元、7.18 万元和 5.85 万元，呈逐年上升趋势。 

随着国内经济长期快速增长以及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力需

求持续增加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预计公司未来单位人工成本

将继续呈上升趋势，如果单位人工成本快速上升，将对公司盈利带来

一定的不利影响。 

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控股股东金轮公司持有公司 74.9440%的股

权，实际控制人邱敏秀女士和曹建伟先生通过直接和间接持股方式合

计控制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84.2407%。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金轮公

司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比例，以及实际控制人邱敏秀女士和曹建伟先生

实际控制本公司的股权比例，均仍将超过 55%。虽然本公司建立了较

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关联交易回避表决制度、独立董事制



度等，但仍然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持股比例优势，通过

在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等方式对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实施不当控制的

风险。 

九、管理风险 

本公司自设立以来业务规模不断壮大，经营业绩快速提升，培养

了一支经验丰富的管理和技术人才队伍，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得到完善，

形成了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资产

和业务规模等将迅速扩大，管理、技术和生产人员也将相应增加，公

司的组织架构、管理体系将趋于复杂。如果公司管理水平不能适应规

模迅速扩张的需要，组织模式和管理体系未能及时进行调整，这将削

弱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存在规模迅速扩张导致的管理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5 月 10日 


